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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14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艾群校長                              記錄：何鴻裕 

出席人員：劉榮義委員、黃光亮委員、古國隆委員、陳明聰委員、洪滉祐委員、

林翰謙委員(楊弘道組長代)、楊德清委員、丁志權委員、陳政男委員、

洪燕竹委員、吳思敬委員(范惠珍專門委員代)、黃月純委員、李明仁

委員、李鴻文委員、章定遠委員、朱紀實委員、周世認委員、何宣甫

委員、張家銘委員(請假)、張芳琪委員、陳茂仁委員、張立言委員、

李安勝委員、洪進雄委員、嚴志弘委員、陳宗和委員、蘇建國委員、

蘇耀期委員、吳子雲委員、范惠珍委員、簡維廷委員(請假)、陳思穎

委員、張立翔委員 

列席人員：楊玄姐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6年 11月 28日 10時 30分) 

提案一：本校 108 學年度增設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提報作業外

審結果案。 

執行單位：研發處、教務處 

決議：同意增設，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06 年 12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8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108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業經 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審議會議決議

通過。 

二、檢附 108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表【草案】（附件 1，頁 4-5）、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附件 2，頁 6-11），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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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嘉義市政府為辦理「水園道-北排水維新支線水環境改善工程」，函請本

校同意該府使用林森校區太平段 51 地號等 4 筆土地，以供施設地下化

水淨場、相關環境教育設施、地面上平面停車場以及河岸景觀綠美化設

施，提請審議。 

說明： 

一、嘉義市市內北排水維新支線由玉峰街轉進維新路後，因承受沿路生活污

水影響，致排水路呈現嚴重污染情形，尤其枯水期間維新路過林森東路

後流出箱涵後，於本校林森校區西側之明渠段，水色濁且明顯有臭味。

嘉義巿政府為改善此問題，特於前瞻計畫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研提「水

園道─北排水維新支線水環境改善計畫」，規劃於本校林森校區西側校地

設置地下室水淨場，以礫間接觸曝氣氧化工法就近處理維新支線雨水箱

涵排水，減少嘉義市東區都巿計畫區內之晴天生活污水進入河川，進而

達到污染削減及水質改善之目的。依水淨場規劃處理能力與污染削減率

估計，污染削減量占北排水維新支線比率 BOD約 64%、SS 69%、氨氮 55%，

玉峰街新生路口至鐵路橋間渠段可從嚴重污染提升為輕度污染。 

二、市府規劃同時一併改善本校林森校區地面上平面停車場，且營造本校林

森校區西側河岸週邊景觀綠美化環境，以「連結社區的綠色基礎界面，

復興一條近水又可聽水的水園道」為願景，串連檜意森活村、獄政博物

館、嘉義公園、蘭潭風景區等觀光景點，塑造嘉義市東區之新亮點。 

三、市府為利前述工程之推動，爰於 107年 1月 10日邀集本校總務處、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於本校林森校區辦理用地協調會勘，依會勘結論市府重新

修正水淨場及河岸綠帶等平面配置圖(附件 3，頁 12-18)，其水淨場將開

放遊客參觀及設置周邊環境教育設施等，河岸景觀規劃將以校內珍貴老

樹為界線，老樹以外部分規劃水質改善及水岸景觀綠美化等設施，老樹

以內若有珍貴樹種將保留，另為考量整體景觀，將網球場及籃球場位置

納入整體規劃，並打除老舊圍牆增加視覺穿透性，使校內及沿線河岸景

觀能搭配。上述施作涉及本校用地面積約 4,600平方公尺(包含停車場及

水淨場面積約 1,760平方公尺及綠美化面積 2,500平方公尺)，其土地地

段地號為太平段 51、30-36及山下段 6、5-6等 4筆。 

四、為本校土地供市府辦理前述工程使用，本案業於 107年 1月 23日簽會各

單位意見，並奉核示(附件 4，頁 19-22)業於 107 年 2 月 27 日送本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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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規劃小組討論在案。 

決議： 

一、原則上同意，惟與嘉義市政府協商及推動時，務必注意校園安全能有效

維護及對本校形象能有正面提升效果。 

二、請產學處及總務處共同推動後續相關事宜，本案建置完成後屬本校管轄

部分由產學處負責管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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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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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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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附件 3 



13 

 



14 

 



15 

 



16 

 



17 

 



18 

本校各單位會辦意見彙整表 

會辦單位 會辦意見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產學營運組 

1. 本處配合辦理，惟案內設計內容涉及部份球場(棒球練

習場地)係為體育室管理，建請加會體育室。 

2. 另，嘉義市政府後續工程細部設計內容將涉及土木工程

專業領域及部分球場、停車場及周邊環境景觀美化等部

分，為求設計內容更臻完善及切合本校實際需要，建請

總務處相關單位（資產組、營繕組、事務組、駐警隊等）

併同協助審視與指導。 

總務處 

資產經營管理組 

1. 有關後續工程細設部分，如有涉及本處權責部分，屆時

再請示本處長官指派人員審視。 

體育室 

1. 本學期起進修部體育課已不使用林森校區球場上課，惟

文官訓練是否仍需使用該場地，惠請確認後始同意市府

施工。 

2. 經詢問鍾宇政老師林森校區棒球練習場拆除不影響棒

球隊訓練。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推廣教育組 

1. 目前文官基礎訓練體能課程已刪除，訓練期間不會使用

到林森校區球場。 

主計室 

1. 請簽辦單位檢附本案規劃緣由。 

2. 本案嘉義市政府函請本校同意使用林森校區太平段 51

地號等 4筆土地，以供嘉義市府辦理環境改善工作，依

市府來函，此為創造嘉義新景點，帶動整體區域發展。

請業管單位考量本案日後衍生之水電、維護等相關成

本，並以符合本校最大效益原則下，始可同意辦理。 

3. 本案是否應提校園規劃小組討論，陳請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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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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